
□半岛全媒体记者 马正拓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汽车销售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将于今年
7月1日起正式施行，销售汽车不再需要
品牌授权，这不仅将汽车销售从单一渠
道变成多种渠道并存，而且改变了汽车
生产商在汽车流通环节一家独大的话语
权。《管理办法》一度引发业内热议，普遍
认为汽车超市、汽车卖场、汽车电商等新
的销售形式将出现。汽车经销商之间的
竞争必然加剧，会让汽车价格更加优惠，
从而使购车者受益。然而记者采访获悉，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汽车品牌授权模式
一时还难以被取代，需等待监管细则的
进一步细化。

4S店卖汽车不再“唯我独尊”

“要是买汽车能像买生活日用品那
样就好了，同种商品在一家超市有很多
品牌可选，这家超市不中意还能去别的
超市。”今年计划购置汽车的岛城市民小
李说。长久以来，抱有类似想法的汽车消
费者不止小李一个。4月14日，商务部正
式发布酝酿多年的《汽车销售管理办
法》，计划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这
意味着，在《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
法》实施12年后，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终
于迎来第一次修改。各界普遍认为，“这
是汽车流通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
大事”。
青岛资深汽车经销商李洵告诉记

者，2005年出台的《汽车品牌销售管理
实施办法》，要求经销商销售汽车前，须
获得整车厂的品牌授权并实行备案管
理，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汽车品牌授权销
售体系。此后，各个汽车品牌企业纷纷跑
马圈地，构建以4S店为载体的汽车销售
流通和售后服务网络，且基本上都限定
为“自家建，自家用”。
“早期国内的汽车市场长期供不应
求,4S店在各地基本上都是紧俏资源,
汽车厂商就对经销商提出了各种严格的
要求。”李洵说，在这种模式下，4S店受
到厂商的牵制很大，占地面积、销售数
量、广告投放甚至是店面装饰装修都有
详细的规定，导致投资经营一家汽车4S
店，动辄就要上千万元，再加上人工成本
等，为了赚取利润，4S店就出现了捆绑
销售、加价提车等市场乱象。
如今，《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拿掉了

“品牌”二字，销售汽车不再以获得品牌
授权为前提，经销商可以开展多品牌经
营，实行授权销售与非授权销售并行，推
进多样化销售模式，经销商可以开展多
品牌经营、不同汽车品牌企业可以共建
共享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这就从
根本上打破了汽车销售品牌授权单一体
制，为破除品牌垄断、促进市场充分竞
争、创新流通模式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
境。”李洵说。

今后买车能真正货比三家

虽然目前市场上汽车4S店众多，甚
至同样的汽车品牌，有多家4S店共同竞
争，以大众汽车为例，在青岛市场上至少
有8家4S店。但是，这样的竞争毕竟有
限，消费者可选择的余地也不多。而新政
策执行后，意味着消费者将根据需要自
由选择购买汽车的方式、选择服务网点。
不再需要凡事必去4S店，哪里方便、哪
里实惠、哪里服务好就去哪里。这将从实
质上使消费更加方便、更加实惠，消费体
验将获得大幅提升。
记者采访获悉，眼下已经有不少外

来者在汽车销售领域开始布局，苏宁、国
美等家电零售商都纷纷进入汽车销售行
业。“今后汽车超市、汽车卖场、汽车电商
等将成为新的汽车销售形式，4S店不再
是唯一选择。”品牌中国战略规划院副秘
书长刘如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
中国的汽车销售将努力打造供应商可以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销售，经销商可以同时
经营多个品牌产品，消费者可以从多种
渠道购买汽车、享受服务的“三多模式”。
此外，很多已经购车的市民都知道，

即使是同样的车型，同样的配置，但在不
同地区的4S店有着不同的价格。“有时
候不同地区之间，同款车型的优惠幅度
相差甚至达到几万元。”国内一家知名企
业青岛分公司经理徐东告诉记者，他们
总公司各分公司配备的是同样的车，但
由于购车价格不一样，有的分公司就无
法顺利报账。
这样的尴尬状况今后也将消失，根

据此次发布的《管理办法》，汽车的区域

销售限制也将打破新政策实施之后消费
者自由购车的权限更加放宽。《管理办
法》第十四条规定，供应商、经销商不得
限定消费者户籍所在地。如违反该规定，
则可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3万元以下罚款。
除了整车销售之外，汽车维修也将

发生很大变化。新办法规定，汽车供应商
不得限制经销商、售后服务商转售配件。
业内人士表示，售后零部件的放开，对消
费者可能带来更大利益。
“原厂的配件和厂家维修技术这两
样一直是4S店吸引车主售后的两大法
宝，但高昂的汽车配件价格已经成了公
开的秘密。如今在打破汽车维修市场的
垄断后，消费者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原厂
件，而不一定非要到4S店才能购买到。
这样一来必然会产生价格竞争，消费者
也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交运集团汽
车维修公司一修理厂的负责人介绍。

“品牌授权”短期内仍是主流

记者采访发现，提及此次汽车销售
新政，岛城多家4S店的负责人都表示出
了谨慎的态度，不愿对新政过多置评。
“肯定会有影响，但短时间内4S店的客
源不会太多流失。”岛城一家4S店的投
资人认为，毕竟4S店在汽车销售领域深
耕多年，手头握有优势资源，同时还有销
售、维修、售后服务等人才优势。
连一些业内人士也分析，汽车品牌

授权模式一时还难以被取代。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秘书长肖政三就多次表示，“短
期内汽车品牌授权销售的模式仍将是主
流”。他认为，《管理办法》的目的是平衡
经销商与厂商之间不平等的现状，创造
更和谐的市场环境，因此在规定上有些
许偏向经销商，“现在政策层面不再要求
经销商汽车品牌授权，而经销商如何满
足厂商提出的标准，厂商对经销商作出
怎样的承诺，这是厂商和经销商之间的
事。”
青岛一家4S店管理人员刘军介绍，

新政策虽然固定经销商可以售卖任何供
应商提供的产品，但同一家4S店售卖不
同的汽车品牌，这一步就很难迈过去。一
家经销店同时经营其他供应商商品，这
种情况实际上在国内也存在，将展厅分
隔成几个区域销售不同品牌，并且在售
后服务上共享，但这种形式并不是主流，
同时也需要具备一个前提：这两个品牌
要同意这种方式。
记者走访岛城部分4S店发现，从目

前市场情况来看，迄今为止，规模比较大
的4S店内基本未出现销售不同品牌车
型的情况。“大多数经销商均是按照一品
牌一店的模式进行装修和建设。”一家合
资品牌汽车的华东地区负责人介绍。
对于各界热议的汽车超市等形式，

多家4S店介绍，虽然在政策上，汽车超
市的存在不受任何约束，但在实际操作
层面，汽车超市要拿到多个品牌的车源，
还要过厂家这关，同时要解决库存、试驾
场地等问题。
因此，肖政三认为，尽管国家放开了

汽车授权经营，但在今后流通过程中，授
权经营这种格局还将存在，并且是主流
形式。

后期监管仍须进一步细化

有分析认为，此次《管理办法》的出
台，更多将销售与售后分离，其目的就是
要打破垄断。在售后服务和其他方面进
一步提升经销商的活力。对于消费者来
说，经销商销售成本的下降，最终有利于
降低车价，能够以性价比更高的服务与
社会机构竞争售后服务，使消费者能够
获得更好的售后服务，形成车企、经销
商、消费者多赢的汽车生态。
但是，汽车行业的产业链之长、利益

链条之复杂众所周知，这也直接导致了
过去数年新的销售办法迟迟不能出台。
例如，《管理办法》规定，经销商“出售未
经供应商授权销售的汽车，或者未经境
外汽车生产企业授权销售的进口汽车”
时，只需要“以书面形式向消费者作出提
醒和说明”，并“书面告知向消费者承担
相关责任的主体”。
然而，青岛资深汽车经销商李洵认

为，如果不是授权的经销商，单个店做出
的承担责任承诺，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难
有可信度的，期待通过这一点来打破4S
店销售的单一模式很难行得通，新规定
力度不足，政策仍滞后于市场。“按照新
的管理办法，在外面也能买到原厂配件，
而消费者都希望买到便宜的的配件。品
牌授权模式下配件质量可以得到一定的
保证，而一旦放开，难免会有以次充好的
情况出现。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
监管细则。”李洵说。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崔东树认为，《管理办法》对于销售市场
秩序的规定，对于厂家和经销商关系的
良性发展尽管有益，但是对于解决当下
汽车市场出现的问题，依然重在落地。

到汽车超市买车？还得再等等
汽车销售新规将打破4S店单一经营模式，业内分析称短期内“品牌授权”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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